
國立中央大學115學年度校學士學位申請說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0303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​ 申請流程3步驟(請依各自對應期程完成)：「學習規劃師會談」&「準備申請相關文件」�「文件

繳交(註冊組收件)」。完整資訊請見校學士官網ncupi.ncu.edu.tw 

2、​ 預約會談：即日起至115年4月30日(四)前與「學習規劃師」完成會談(為避免向隅請提早預約)，

提供學習面向相關諮詢。(*僅供建議，審查結果仍交由校學士學位審查小組決議。)  

請至ideaNCU 學習規劃服務平台預約https://reurl.cc/eGbQpK 

3、​ 準備申請文件：校學士學位計畫書、歷年成績單正本(可於教研大樓一樓自助投幣機申請)、 

本學期選課紀錄(可於選課系統查詢列印)、其他有利相關證明文件(如參與相關領域研習、參

展、社團等證明，非必要)。 

4、​ 文件繳交：請於115年5月1日(五)至5月14日(四)期間內將申請文件送至校學士辦公室(人文社

會科學大樓105辦公室 總教學中心 卓先生收件#26802)。 

1.​ 校學士學位計畫書、歷年成績單正本、本學期選課紀錄各1份。 

2.​ 上述文件，請合併成1份電子檔(PDF檔格式)，並上傳至信箱williamtoh@ncu.edu.tw。 

5、​ 注意事項：【文件繳交】請務必於期限內完成，如任一項未於期限內完成，將視同放棄申請。

註:單一校學士畢業生之學位證書不登載原學系名稱，若畢業生擬報考國考或相關證照考試

者，請自行評估可能影響報考資格之認定。  

6、​ 公告結果：115年8月1日前公告於「國立中央大學校學士官網」。 

7、​ 申請流程圖如下: 

 

  

1 
 

https://reurl.cc/eGbQpK


         國立中央大學115學年度校學士學位計畫書-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
姓名  學號  

所屬學系組 
(學位學程)   年級  

電子郵件  

連絡電話  申請日期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修讀 □單一校學士學位 
□雙學士學位 

□​ 已完成學習規劃師會談，會談次數＿＿＿次(至少1次)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習規劃師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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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結果 

□通過 
 
□修正後通過(請加

註意見) 
 
□未通過 

審查意見: 
 
 
 
 
建議修改事項: 
 
 
 
 

教務處/註冊組 
 
 

教務長 
 

國立中央大學115學年度校學士學位計畫書 

一、學習動機與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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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說明：應具體敘明學習動機、學習目標，以及預期成果)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二、預擬申請修讀領域名稱及學士學位名稱 

1.申請者依所規劃之課程，填寫修讀領域之中英文名稱，以利學位審查小組提供建議；俟畢業

資格審查時，該審查小組再審定之。 
2.校學士領域名稱訂定規範： 
  (1)須具創新性及跨域統整性，如須使用連接詞，請統一使用「與」字。 
  (2)避免與現行學系名稱相近。  

(3)修讀領域之中文名稱字數以12字內為原則、中英文名稱意涵須一致。 

跨領域學士學位名稱 
說明: 可參考本計畫書之課程規劃B、4個規劃修習之領域專長模組課程，自創名稱。 

 
 

 
中英文學位名稱 

 

(請勾選) 
□🞅🞅🞅🞅跨領域學士 
Bachelor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🞅🞅🞅🞅 
 

修讀領域之名稱 
(上述🞅🞅🞅🞅部分) 

 
中文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英文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(例:空間政策與規劃科學Spatial policy and planning science) 
 

 
 
 

國立中央大學115學年度校學士學位計畫書-課程規劃 
說明：請詳讀課程規劃注意事項(如下)，並請撰寫課程規劃，以及概述課程規劃說明。 

課程規劃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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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​ 單一校學士128學分，雙學士：原系必修(含必選修)+校學士，應包含以下課程: 
A類課程：校訂共同必修及通識學分共25學分。 
AA類課程：原系必修(含必選修)(雙學士適用)。 
B類課程：任選4個完整之領域專長模組、學分學程或輔系等(可重複)，其中至少修習一個

非學生原所屬學院開設之領域專長模組。(僅限本校開設之課程；跨校雙主修、

輔系、學分學程及選課等非本校課程皆不予以採計)。 
C類課程：選修學分，應修習校學士課程組合相關領域之學分至少二分之一。 

（2）​ B類課程之間，或B類課程與所屬學系必修課程之相同課程名稱，不得重複採計。(相關細

則請參見校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規定)。 
（3）​ B類課程中，通識中心開設之學分學程，至多採計一個學分學程，並不得與共同必修課程

重複採計。 
（4）​ 輔系及學分學程修課規定，係依申請學年度教務章則規定之應修科目表或學程辦法規定

修習 (同校學士申請學年度)，之後若有異動更換輔系及學分學程之種類，則依異動審核

通過之學年度規定科目修習。 
（5）​ 以下欄位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 

課程規劃說明  
(請論述課程間之關聯性及與學習目標之關係)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A 所屬學系共通科目學分 

校訂必修及通識課程，共25學分 

(依入學年度所屬學系應修科目表規定修讀，無須臚列) 

AA原系必修(含必選修)學分 (雙學士適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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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依入學年度所屬學系應修科目表規定修讀，無須臚列) 

 

B規劃修習(含已修習或修習中)之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分學程、輔系等)課程 
(每一領域專長模組12-16學分，學分學程15學分以上，輔系20學分以上) 

*課程資訊請參考校學士官網ncupi.ncu.edu.tw 
B1 

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

分學程、輔系等)  開設學院/
學系 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填寫修課情形 
□已修 
□未修，預計修習年級，例:大四

上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學分數小計  

B2 

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

分學程、輔系等)  開設學院/
學系 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填寫修課情形 
□已修 
□未修，預計修習年級，例:大四

上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學分數小計  

B3 

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

分學程、輔系等)  開設學院/
學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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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填寫修課情形 
□已修 
□未修，預計修習年級，例: 
大四上 
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學分數小計  

B4  

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

分學程、輔系等) 
 開設學院/

學系 
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填寫修課情形 
□已修 
□未修，預計修習年級，例:大四

上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學分數小計  

B1~B4 
學分數合計 

 

C 選修課程，共55學分 
1.​ 原所屬學系之非B類課程，可採計為C類選修學分。 
2.​ 選修課程應修習校學士課程組合相關領域之學分至少二分之一(28學分)。 

(請敘明選修課程之規劃方向) 
 
 
 
C1、選修課程應修習校學士課程組合相關領域之學分至少二分之一(28學分) 
(註：表格不足，可自行擴充)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填寫修課情形 
□已修 
□未修，預計修習年級，例:大
四上 

與B1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分學程、輔系等)相關之選修學分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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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與B2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分學程、輔系等)相關之選修學分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與B3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分學程、輔系等)相關之選修學分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與B4領域專長模組(或學分學程、輔系等)相關之選修學分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
C1、小計 課程數______個 _____學分 □已修______學分 
□未修_______學分 

C2、其他選修學分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填寫修課情形 
□已修 
□未修，預計修習年級，例:大四

上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   □已修 □未修，預計______ 

C2、小計 課程數______個 _____學
分 

□已修______學分 
□未修_______學分 

C、總計 (C1+C2) 課程數______個 _____學
分 

□已修______學分 
□未修_______學分 

 

□單一校學士，學分數總計 

(A+B+C合計至少128學分) 

 

 

□雙學士，學分數總計 

(A+AA+B+C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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